Hypostasis 位格，性質 這是一個相當精細的神學詞語，就是用英文來解釋也不夠詞彙用，結果要把希臘文和拉丁文英語化，創造出一些新詞語才能解釋，用中文就更不容易了。但認識這專有名詞，對了解教父及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的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，又是絕不能缺少的。
　　譯作「位格」或「性質」的hypostasis，原是個希臘文的名詞，其複數為hypostaseis，在東正教神學（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91,Name=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}）是個標準的專有名詞，用來指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神的位格；拉丁文中與它最接近的，是persona（英︰person）。
　　希臘文的hypostasis，在新約其實不是個專有名詞，它是用在一般的意義上，如指所信之對象，或誇口（參林後九4，十一17；來一3，三14，十一1），亦即是就「性質」一意義來用。但在哲學和神學上，它是指形上學的「存在」、「本質」、「真體」（being, substantial reality），可以是指構成某物體的本質（參來一3），或其特性。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為對抗神格惟一論（Monar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5,Name=Monarchianism}），強調聖父、聖子與聖靈各有獨立的位格（hypostaseis）；直到四世紀（亦即是325年的尼西亞信經），位格與「本質」（ousia）這兩個詞幾乎是可以互調來用，差不多是同義的；但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）和其他加帕多家教父（Cappadocian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257,Name=Cappadocian Fathers}）則把二者分別開來，認為「本質」只可用來指神獨一的本體，而「位格」則指其三種不同的表現，是為他們的三位一體論。這種分野與拉丁神學之三個personae，卻只有一種substantia相近──但拉丁神學的用法又引起另一種混亂，因為substantia在字源學上，是與hypostasis（「位格」）相近，而不是指ousia（「本質」）。
　　hypostasis與ousia的分別極之細微，因二者均是指同一的本質或本體。Ousia較重其內在本質或本性（對神來說，即是指神的本性），而hypostasis多是指神客觀的，各有其獨立個體的三位（拉丁文與之相近的是subsistentia）。
　　就基督論來說，迦克墩信經（451）指出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個位格，卻有二性（physeis），即祂的神性和人性。亞歷山太學派（Alexand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,Name=Alexandrian School}）神學家稱，二性是在「位格上聯合」（'hypostatic union'；在較早之前，他們差不多是以physis等同於hypostasis，均是指基督獨一的位格）。迦克墩之後，教會繼續討論基督的人性是否完整的問題──問祂的人性是否缺乏一個人之核心，因而純是非位格的（anhypostatos）；亞歷山太之區利羅（Cyril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335,Name=Cyril of Alexandria}）即如此主張。另些安提阿學派（Antiochene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41,Name=Antiochene School}）神學家則說，基督之人性是具有神之神性（hypostasis）。迦克墩神學家通常是以神的道來肯定基督之位格。
　　基督論的複雜性，在拜占庭神學家的李安迪（Leontius，約543年卒）又有進一步的推展。我們對此人之生平事蹟不詳，只知他可能是巴勒斯坦一修士，曾在君士坦丁堡住上幾年。他的作品反對涅斯多留（Nesto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和基督一性說（Monophys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8,Name=Monophysitism}），藉著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的思想來解釋基督論。他說基督的人性雖然是非位格的（anhypostatos），卻是「在位格的」（enhypostatos；英︰in-personal）；亦即是說，其個人性的存在是在道的位格內，同時又能保存祂獨特的特性。因此，成為肉身的神，在祂裡面就保留了完全的人性，這就是「在位格內」（enhypostasia）一概念的內容。此概念為馬克西母（Maximus{\LinkToBook:TopicID=777,Name=Maximus}），和大馬色的約翰（John of Damascus{\LinkToBook:TopicID=662,Name=John of Damascus}）加以發揮。
　　伊文思（D. B. Evans, Leontius of Byzantium: an Origenist Christology, Washington, 1970）認為李安迪所解釋之基督神人二性，其實都是「在位格內」，是在耶穌基督的位格中，卻不是在道之內；李安迪因這觀點而在基督論上被歸入俄利根一派〔李氏是受到龐提加（Evagrius Ponticus, 346～99）的影響〕。這種新的解釋，有些人是接受的（如︰J. Meyendorff, Christ in Eastern Christian Thought, New York, 1975），但也有很多人不贊成（如︰J. J. Lynch in TS 36, 1975, pp. 455～71; B. Daley in JTS n.s. 27, 1976, pp. 333～6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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